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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屏東科技大學專任教師不續聘辦法(修正草案) 
93 年 7 月 13 日本校 92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5 次教評會審議通過 
93 年 9 月 30 日本校第 20 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98 年 2 月 26 日本校 97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臨時教評會修正通過 
98 年 3 月 16 本校第 38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8 年 6 月 22 本校第 39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8 年 10 月 19 本校 98 學年度第 1 次臨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9 年 6 月 28 日本校第 43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 年 3 月 8 日本校 100 學年第 2 學期第 1 次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101 年 6 月 21 日本校第 5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 年 12 月 29 日本校第 56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 年 10 月 24 日本校 105 學年度第 1 次臨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一條至第三
條 
107 年 12 月 24 日本校第 64 次校務會議修正第二條、第三條、第五條、增訂第
三條之一、三份附表，並自 108 年 2 月 1 日起生效 

第一條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基於學術研究發展需要並為策勵所屬

編制內專任教師（以下簡稱教師）提昇教學、研究與服務水準，特依據大學法

第十九條，訂定「國立屏東科技大學專任教師不續聘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專任教師聘任後有下列各款原因之一，且情節重大者，經全體教師評審委

員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審議通過，報請主管

教育行政機關核准，並依行政程序法規定合法送達後，不予續聘： 

一、依本校專任教師評鑑辦法及其施行細則之規定，接受評鑑未獲通過，經

辦理再評鑑仍未通過者。但一百學年度以前評鑑未通過者，其再評鑑仍

適用原規定。 

二、教學不力或不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者；或違反本校教師聘約者。 

三、本校聘任之新進副教授、助理教授、講師，未於起聘後八年內通過第一

次升等者。 

前項所稱情節重大，須由本校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就以下各款情形逐一審

議並形成決議： 

一、公益性：對於「違反聘約情節重大」之教師不予續聘，有助於本校提供

「教學內容的良好品質」與「良好品質的教師」，保障學生的受教權，落

實憲法及大學教育公共利益目的之達成。 

二、適當性：本校不予續聘教師有助於達成本辦法第一條之立法目的， 

三、必要性：教師違反聘約約定之內容，對本校學生良好受教權及憲法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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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教育目的之達成，具有不利之影響，為維護學生受教權及憲法與大學

教育之公益目的，有就該違反聘約之教師不予續聘之必要。 

四、衡平性：對違反聘約之教師不予續聘所為限制該教師選擇職業自由，與

欲維持「受教品質」及所欲達成憲法、大學教育公共利益目的間非顯失

均衡。 

第三條 

本校聘任之新進副教授、助理教授、講師，未於起聘後六年內通過第一次

升等者，不予年資（功）加薪（俸），並應就以下部分措施予以限制及自行提出

改善計畫，期間並至通過升等為止： 

一、不得支領超授鐘點費、校外兼職（課）、進修等。 

二、不核給學術研究奬勵。 

三、不得申請因公出國講學、進修及國內外研究。 

四、不得擔任各級行政、學術主管職務。 

五、不得擔任本校組織規程第四十二條所訂各種委員會委員。 

六、不得單獨指導新研究生或其他指定年級研究生。 

七、於本校通知之日起一個月內，自行提出改善計畫並送交所屬系所中心教

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據以執行，若仍無法改善者應再次修正計畫。 

八、其他合理之必要措施。 

專任教師於前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三款及前項期間內，或構成前條第一項

第二款事由時，具延長病假、懷孕、生產、或經核准依教育人員留職停薪辦法

及本校相關規定辦理留職停薪等情事者，分別得延長年限二年，但合併至多延

長四年，延長期間仍不予年資（功）加薪（俸）。 

第三條之一 

本校專任教師依前條第一項第七款規定提出改善計畫者，依下列原則處理：  

一、應至少參加二次以上之教師教學或研究成長研習營，以提升教學及研究

水準。 

二、於本校各系所中心通知之日起一個月內，應提「專任教師教學或研究改

善計畫書」如附件一，送系所主管及院長審核。 

三、系所主管應與受輔導教師會談，了解問題所在，並商請校內教學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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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績優教師予協助及輔導，系所主管應於開始輔導二個月內將晤談情

形填具「受輔教師晤談紀錄表」如附件二，送所屬學院院長確認。 

四、受輔導期間結束後一個月內，系所主管填具「後續追蹤輔導評估表」如

附件三，送所屬學院院長觀察、輔導其改進教學或研究現況。 

相關主管和參與追蹤輔導人員均應遵守保密原則。 

第四條 

本辦法若有未盡事宜，悉依教師法、大學法暨相關規定辦理。 

第五條 

本辦法經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本辦法自九十三年八月一日起生效，但九十三年八月一日新聘之教師，得

順延一年適用本辦法第三條關於升等期限規定。 

一百零一年七月三十一日前新聘到任，且已適用本辦法一百零一年六月二

十一日修正施行前第三條第一項規定之教師，仍適用原升等期限規定。 

本辦法一百零七年十二月二十四日修正條文自一百零八年二月一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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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屏東科技大學 教師教學或研究改善計畫表 

學年度/學期  填表日期      年   月   日 
學院別  系所別  
姓名  

任教科目  

待改善教學或研

究問題及反思 

 

 

 

 

 

 

 

 

 

具體改善方案 

預計採行之改進計畫：(由受輔導教師自行提出) 

一、 

二、 

三、 

四、 

五 

預期成效 

一、參加教學或研究成長研習營______次以上。 

二、教學評量成績達_____分以上。 

三、完成研究成果      篇(件)以上。 

四、預計於_____學年      學期通過升等審查。（必填） 

五、 

教師簽名：                          系(所)主任：                          
 
學院院長：                        

 
※於本校各系所中心通知之日起一個月內，受輔導教師自提「教學或研究改善

計畫書」，密送系所中心主管及學院院長，相關主管和參與輔導人員均應遵

守保密原則。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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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屏東科技大學 教師教學或研究輔導晤談記錄表  

單        位 
系（所） 受輔導教師  

原授課程名稱 
 晤 談

日 期
  年   月   日 

晤  談  形 式 □ 面談  □ 電話訪談   □ 書信/email   □ 其他___________  

晤 談 結 果 
 

【 可 複 選 】 
了解受輔教師

教學評量不佳

或研究成效不

彰之可能原因

及建議協助方

案  

一、系所主管瞭解問題原因：（由系所主管填寫） 
□教學技巧或研究方向問題   □教師專長或研究能力仍待精進  
□學生學習態度問題         □不善運用教學設備或無法參與其他研究團隊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系所主管可提供之教學或研究資源及協助方式：（由系所主管填寫） 
□輔導改善教學設計及教學方法、協助擬訂研究主題。 
□協調變更授課科目。 
□協調開設協同教學課程。 
□提供教具與教材資源或引薦其他研究團隊。 
□指派教學特優或研究績優教師輔導教學或研究。 
□調整教師教學負擔。 
□提供教學助理協助教學。 
□提供教學優良教師課堂教學觀摩機會。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指派教學或研

究成果績優教

師協助受輔教

師改善教學或

研究協談建議 

教學或研究特優教師建議： 

告知輔導及處理方式 
一、 受輔教師應提「教學或研究改善計畫表(附件1)」。 
二、 系所主管應與受輔導教師會談，了解問題所在，並商請校內教學或研究成果績優教師予協助及

輔導。 

三、 教師於受輔導期間，應參加二次以上之教師教學或研究成長研習營。 

教師簽名：                          系(所)主任：                          
學院院長：                        

※系所中心主管應於開始輔導二個月內將晤談情形填具「受輔教師晤談紀錄

表」，送所屬學院院長確認，相關主管和參與輔導人員均應遵守保密原則。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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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屏東科技大學 教師教學或研究改善後續追蹤輔導評估表 

單        位 
系（所） 受輔導教師  

原授課程名稱  

原授課程學期 學年度     學期 
後續追蹤輔導期間 

（以下簡稱本期間）
學年度     學期 

評估項目 評估結果 填具者 

1.繳交「教學或研究改善計畫表」 □已繳交。 

□未繳交。 

系所主管 

所屬學院院長 

2.繳交「教學或研究受輔教師晤談記錄表」 □已繳交。 

□未繳交。 

系所主管 

所屬學院院長 

3.教師於本期間參加教學或研究成長研習

營：共計________次。 

□已符合 

□未符合 

系所主管 

所屬學院院長 

4.教師於本期間教學或研究成果表現： 

(1)已於____學年____學期通過升等審查。 

(2)曾於____學年____學期提出申請升等審

查，惟未通過。 

(3)未提出申請升等審查或已於____學年

____學期提出申請，惟尚未完成升等審

查。 

□已通過升等審查。 

□曾提出申請升等審查，惟未通過。 

□未提出申請升等審查或已提出申

請，惟尚未完成升等審查。 
系所主管 

所屬學院院長 

綜觀本案教師於輔導期間表現，本案建議： 
□予以結案，結束追蹤輔導列管。 

  予以結案原因為：□已於____學年____學期通過升等審查。 

□持續列管，仍建議持續接受追蹤輔導。 

  持續列管原因為：□曾提出申請升等審查，惟未通過。 

         □未提出申請升等審查或已提出申請，惟尚未完成升等審查。 

                  □其他，請說明：                                  

 

系所主管 

所屬學院院長 

系所主管:                學院院長：                學術副校長：               

 
※系所主管請於受輔期間結束後一個月內填具「教學或研究改善後續追蹤輔導

評估表」，密送學院院長及學術副校長備查，相關主管和參與輔導人員均應

遵守保密原則。 

附件三 


